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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天津市地面沉降分布广 ,沉降速率大。本文针对当前地面沉降研究和防治过程中所遇到的勘查资料严重缺乏、禁

采难以全面实现等难题 ,提出了土水比指标量。通过概念分析和对多年数据的分析 ,认为土水比可以检验地下水开采量

数据的统计精度 ,指示地下水资源补给及土层释水条件 ,并表明沉降的严重程度 ,反映地下水资源的保障程度。建议在

沉降防治工作中 ,以土水比作为指标 ,通过相关分析模型来制定压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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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天津市是我国北方典型的地下水开采型地面沉降

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中心市区和塘沽城区

便开展了全面沉降防治工作 ,效果明显 ,沉降速率控制

在 10～15mmΠa 以内[1 ] 。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工业

向郊县地区的外移 ,以及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郊县和

农村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大幅度增长 ,并形成了较为

明显的地面沉降漏斗 ,局部沉降速率超过 80mmΠa。

在大区域的郊县和农村地区 ,由于难以深入开展

水文地质勘探工作 ,同时也不具备大规模禁限采地下

水的条件 ,导致地面沉降研究和防治管理面临极大的

困难。土水比分析正是基于当前形势 ,利用天津丰富

的沉降监测数据和地下水开采量统计资料 ,再综合水

文地质条件 ,对整个沉降区进行的地面沉降研究。

2 　土水比的概念

211 　土水比的概念

土水比是指在某一水文地质条件相对独立的单元

内 ,地面沉降所造成的土方损失量与地下水开采量的

比值 ,表征地下水开采引发地面沉降的难易程度 ,具体

公式为 :

P =
E
Q

(1)

式中 : P ———土水比 ,无量纲 ;

E ———土方损失量 ( ×10
4
m

3 ) ;

Q ———相应时段的地下水开采量 ( ×10
4
m

3 ) 。

本文中均以 Q 表示开采量 ,如果存在地下水回

灌 , Q 值为开采量与回灌量的差值 ,即为从地层中开

采地下水的净值 ,由于外调水源不足和粘性地层结构

难以完全回灌的原因 ,故 Q ≥0。

从平面上看 , P 计算区域要求其水文地质条件相

对独立 ,即单元内外的水力联系微弱 ,单元外地下水的

开采不会导致单元内水文地质条件的改变 ,也不会导

致单元内地面沉降的发生 ,单元内地面沉降的发生完

全由单元内地下水开采所致。理论上讲 ,地下水开采

量为 0 ,即在单元内尚未开采地下水的情况下 ,不会发

生由地下水开采所引起的地面沉降。一旦单元内地下

水开采引起了地面沉降 ,如果缺少地下水补给 ,则地下

水开采量几乎等于土方损失量 , P≈1 ;如果具有部分

地下水补给 , P = 0～1 ;若单元内有充分的地下水补给

来源 ,则 P≈0。

从垂向上看 ,沉降介质的垂向计算深度应该包括

所有沉积地层。当地下沉降介质可以划分为多个沉降

压缩层时 ,则可利用分层沉降监测数据和分层开采量

来分析同一区域不同沉积压缩层的土水比。计算公式

为 :

Pi =
Ei

Qi

(2)

P =
E
Q

=
∑

n

i = 1
Ei

∑
n

i = 1
Qi

(3)

式中 : P、E、Q 含义同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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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沉降压缩层的层数 ;

Ei ———第 i 压缩层土体损失量 ( ×10
4
m

3 ) ;

Qi ———第 i 压缩层地下水开采量 ( ×10
4
m

3 ) ;

Pi ———第 i 沉降压缩层土水比 ,无量纲。

具体到公式 (1)～ (3) 中 , E、Q 计算则可进一步细

分。

212 　土水比的计算

依据公式 ,土水比的计算主要在于单元内土体损

失量和地下水开采量的计算。

21211 　土体损失量 ( E)

土体损失量 ( E)为沉降损失的地面高程与沉降区

范围之积 ,是各个沉降压缩层土体损失量 ( Ei ) 之和 ,

即 :

E = ∑
n

i = 1
Ei = M ·∑

n

i = 1
S i = M ·S (4)

式中 : S ———地表监测的沉降量 (mm) ;

S i ———地表以下各压缩层的沉降量 (mm) ;

M ———计算单元的面积 (km
2 ) 。

21212 　地下水开采量 ( Q)

地下水开采量一方面可依据水量均衡法来计算 :

Q = Q补 - Q排 - ΔQ储 = Q补 - Q排 - μ·M ·ΔH

(5)

式中 : Q补 ———补给资源量 ( ×104 m3 ) ;

Q排 ———自然排泄量 ( ×10
4
m

3 ) ;

ΔQ储 ———储存资源变化量 ( ×10
4
m

3 ) ;

Μ———计算区内含水介质给水度 (无量纲) ;

ΔH ———计算时段内的平均水位变动值 (m) 。

上述各补给项、排泄项均需要详尽的水文地质参

数 ,诸如含水层导水系数、水力梯度、弹性释水系数、孔

隙度以及断面面积等。

另一方面 ,地下水开采量可依据开采井的计数统

计。

213 　天津地区土水比的应用

参照土水比的概念分析 ,可以发现 ,土水比计算的

基本假设条件是研究区必须为水文地质条件相对独立

的单元。这种相对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多存在于隔水

边界明显的山间盆地 ,对于地下水开采程度较高的平

原区 ,含水组分布广泛 ,水文地质条件相对独立的单元

一般不存在。

人为划定的研究区 ,区外地下水开采可以影响到

区内水文地质条件的改变 ,尤其是地下水位 ,从而影响

区内地面沉降的发展。在该类地区开展土水比计算 ,

可增加区外对区内的沉降影响项 F ,即 :

P =
E
Q

+ F (6)

　　F 为经验修正值 ,只要存在水力联系 ,区外开采对

区内地面沉降的影响项均为正值。研究区的大小 ,直

接决定了区外地下水开采对区内地面沉降影响程度的

大小 ,当区外影响足够大时 ,区内计算的土水比值 P

可能大于 1。

天津平原地区地面沉降严重 ,而沉降区内深厚的松

散含水介质间水力联系紧密 ,在人为划定区域内开展土

水比计算 ,宜选用公式 (6) 。天津沉降土体损失方面 ,由

于当前天津地面沉降监测手段主要以地表一、二等水准

监测为主 ,辅以 GPS 和 InSAR 等空间技术 ,同时建设有

十余个分层标组来监测分层沉降情况[2 ] ,故天津沉降区

沉降量监测精度高 ,土体损失量的计算结果准确度高 ;

天津地下水开采量方面 ,鉴于广大郊县和农村地区地下

水均衡计算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难以达到要求 ,故采用

区(县) 、镇、村各级水利部门提供的地下水开采量计数

值 ,一般情况下 ,计数中收费的工业自备井计量比较准

确 ,人畜和农业用水为估算值 ,存在一定的偏小性。

3 　土水比对地下水资源分析的指示意义

从土水比的概念和天津地区土水比计算结果来

看 ,发现土水比研究对沉降区地下水资源的分析具有

一定指示意义。

311 　对地下水开采量数据的检验

一般认为 ,地层土体的减少 ,主要是由于粘性土中

等量水体的释出 ,含水介质的颗粒弹性压缩占相对少

的比例 ,机理上则可用效应力原理和砂层颗粒的压碎

移动来解释 ,故地下水资源评价过程中 ,往往用地面沉

降量来代替粘性土释水量[3 ] 。

依据上述假设 ,土水比 P 计算值范围为 0～1 之

间 ,即地面沉降损失的土体量应该小于或等于从地层

中抽出地下水的体积量。当然 ,对于某些孔隙度明显

大于含水率的局部回填土、淤泥质土等 ,土层在上部高

层建筑荷载的作用下 ,土体损失量可能会略大于地下

水开采量 ,但在区域土水比计算过程中 ,这些局部现象

并不会改变整体的土水比值。

本文认为 ,考虑到开采量和沉降量的统计和测量

误差 ,当区域土水比 P 大于 120 %时 ,即偏差大于

20 % ,就可以认定存在开采量统计偏少的现象 ,这也为

检验各区 (县) 、乡镇所提交的地下水开采量数据是否

明显偏小提供了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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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对地下水资源补给及土层释水条件的指示

理论上 , P 值为 0～1 ,如果 P≈0 ,即地下水开采

量远大于土体损失量 ,依据公式 (5) ,说明研究区地下

水的补给条件相对于开采量来说好得多 ,沉降基本上

只是局部过于密集开采造成的 ,区域平均沉降量可以

忽略不计 ;但如果 P≈100 % ,即抽出水量与损失土量

大体相等 ,则可以理解为 :这时开采的地下水 ,基本上

由土体压缩释水置换而来 ,外部补给条件差 ,对于深部

含水层而言 ,就是侧向径流条件差 ,侧向流入量难以满

足人工开采量。

此外 ,粘性土中弱束缚水是否流出导致土层压缩

释水 ,可能也会影响土水比值大小和地下水资源补给

条件的分析。但即便如此 ,由于弱结合水的密度约为

111gΠcm3 ,即粘性土地层中释出的水量可为粘性土相

应压缩量的 110 % ,而到土水比本身存在有约 20 %的

允许误差 ,故弱束缚水是否在一定水力梯度下释水将

不会明显影响土水比的大小和补给条件分析结果的正

确性。

对天津市南部平原区的各个区 (县)进行土水比计

算 ,由于区 (县)辖区为人为划定区域 ,各区 (县)并非相

对独立的水文地质单元 ,土水比计算宜选用公式 (6) ,

而公式 (6)中的影响项 F 难以确定。即使难以确定各

区 (县)的 F 值 ,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 ,各区 (县) 之间

的影响是相互的 ,且由于各区 (县)松散岩层结构相近 ,

故 F 大小相近。本次仅以各区 (县) 内土体损失量和

地下水开采量比值来表示土水比 ,如图 1 所示 ,靠近天

津北部地下水补给区的武清区和汉沽区 2003～2006

年期间逐年土水比均为 20 %左右 ,距离较远的北辰

区、东丽区、津南区、塘沽区和大港区则逐年土水比为

40 %～70 %之间 ,远离补给区的静海县和西青区土水

比为 80 %～120 % ,侧向补给条件最差。此外 ,值得注

意的一点是 ,北辰区、东丽区、津南区、塘沽区和大港区

土水比值相近 ,这一弧形区域可能具有相同的地下水

补给条件。而来自北部山区补给的强度自北向南逐

减 ,这就表明 ,上述弧形的下半段 (即津南区和大港区)

有可能存在有来自于渤海湾方向的侧向补给。

4 　土水比对沉降区地质环境保护的指示意义

　　土水比研究对地质环境保护而言 ,可以作为参数

来确定地面沉降的危害性大小 ,以及确定沉降区地下

水资源的保证程度 ,此外 ,土水比也可作为地下水开采

控制指标 ,解决长期以来天津地区开采量即使低于允

许开采量也会产生地面沉降的问题 ,制定更加合理的

图 1 　天津市南部各区县土水比值分布图

( 2003～2006 年)

Fig. 1 　Ratio of soil loss to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in southern Tianjin ( from 2003 to 2006)

控制性开采方案。

411 　确定地面沉降灾害的相对大小和地下水资源保

证程度

当前的地质灾害评估中 ,地面沉降灾害主要是针

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地下管线而言 ,评价体系以年沉降

速率为标准 ,对于天津地区 :年沉降速率小于 20mm 为

危险性小 ;年沉降速率 20～50mm 为危险性中 ;年沉降

速率大于 50mm 为危险性大[4 ] 。此外 ,重要交通干线

的地面沉降灾害评估多注重于不均匀沉降可能产生的

危害[5 ] 。

实际上 ,天津沉降区绝大部分为郊县和农村地区 ,

这些地区沉降相对均匀、灾害损失相对较小 ,开展地面

沉降灾害评估 ,完全依据年沉降速率还不够全面。本

文参照天津市地下水系统分区图[6 ] (图 2) ,认为各地

下水子区间地下水力联系相对微弱 ,即公式 (6)中的影

响项 F≈0 ,计算各子区的土水比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天津市各水文地质子区 2003～2006 年土水比

Table 1 　Ratio of soil loss to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in

different groundwater sub2systems ( from 2003 to 2006)

水文地质子区
土水比 ( %)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Ⅱ122 011 1219 914

Ⅱ222 716 2811 1711

Ⅱ3 2614 2015 2715

Ⅲ2 6112 4818 6118

Ⅲ3 418 111 1114

Ⅴ2 9015 10211 11717

Ⅲ3 + Ⅳ3 + Ⅴ3 8819 9113 11319

Ⅵ3 4312 3418 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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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津市各水文地质子区分布示意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sub2systems in Tianjin

　　平面上 ,将各子区的土水比分布特征与天津市

2005～2006 年地面沉降分布情况对比分析 (图 3) ,可

以发现 ,土水比一方面反映整体沉降速率的相对大小 ,

即沉降速率与土水比值相关性极好 ,例如南部复合沉

降漏斗所在的子牙河古河道带子系统和海河干河冲海

积地下系统子区 ,土水比为 90 %～120 % ,永定河古河

道带地下系统子区为 60 %左右 ,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的 0～30 %。另一方面 ,土水比大小还可以反映沉降

区的地下水资源保证率 , 例如 , 年沉降速率 20 ～

30mmΠa的北部大部分地区 ,各子系统土水比 P ≤20 % ,

即开采 5m
3 地下水 ,产生 1m

3 的沉降土体损失 ,其余

4m
3 地下水来自于外部补给 ,显示有充沛的补给条件 ,

由此 ,可将 P = 20 %定为天津地区地下水系统资源保

证率高与保证率中等的界线 ;彰卫河冲海积子系统和

永定河古河道子系统部分处于沉降速率 30～50mmΠa

地区 ,部分位于 50mmΠa 的 Ⅱ级沉降漏斗中 ,土水比 P

≤50 % ,即开采 2m
3 地下水 ,在等量置换出 1m

3 水之

外 ,只能从含水层中获得另外 1m
3 的地下水 ,显示侧向

补给已经很有限 ,故将 P = 50 %定为保证率中等与保

证率低的界线 ;天津南部数千平方公里的地区 ,土水比

接近或等于 100 % ,即从地下开采出来的水 ,基本上完

全是由地层压缩置换而来 ,这无疑是地下水资源枯竭

的警示信号。

图 3 　天津市 2005～2006 年年沉降速率等值线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land subsidence

in Tianjin from 2005 to 2006

由此 ,本文建议在天津地区开展沉降损害危险性

评估过程中 ,采取表 2 中参数体系。
表 2 　天津沉降损害危险性评估参数体系

Table 2 　Parameters of land subsidence assessment in Tianjian

评价因子 指标 等级

> 50 损害危险性大

沉降速率 (mmΠa) 20～50 损害危险性中等

< 20 损害危险性小

100 地下水资源枯竭警示

土水比 (P) ( %) 50～100 地下水资源保证率低

20～50 地下水资源保证率中等

< 20 地下水资源保证率高

412 　制定合理压采量 ,完全控制地面沉降

41211 　开采控制的土水比指标

此前 ,天津地面沉降区压采量的制定 ,主要参照地

下水允许开采量[7 ]
,认为地下水开采量不超过允许开

采量就能够防止地面沉降的发生 ,而实践结果表明该

标准仍不能完全控制沉降 ,例如中心城区 ,其允许开采

量为1 000 ×104 m3 左右 ,1998 年以来开采量均低于允

许开采量 ,并且逐年减少至 2006 年的 400 余万立方

米 ,然而 ,近些年来的年沉降速率仍为 20～25mmΠa ,除

去构造运动引起的 113～215mmΠa 沉降[8 ]
,剩余沉降依

然由人为因素引起。究其原因 ,在于一方面允许开采

量是从地下水资源平衡角度计算所得 ,用作区域水资

源量评价 ,计算时所要求的水文地质参数较多 ,而实测

参数少导致总体误差较大 ;另一方面 ,由于计算参数获

取的难度 ,允许开采量往往是在各轮次水资源评价中

计算所得 ,并不能获取各地区逐年的允许开采量 ,而实

践中随着人为开采强度的变化 ,允许开采量会随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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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此外 ,即便总开采量低于允许开采量 ,但集中开采

容易造成局部地面沉降 ,沉降灾害仍然存在。总之 ,仅

以允许开采量作为开采控制指标 ,难以准确制定类似

于天津多重沉降漏斗分布地区的局部允许开采计划。

土水比指标 ,可以实现逐年和各区域计算 ,如前所述 ,

其精度主要在于地下水开采量统计数据的准确度 ,这

就克服了以允许开采量作为开采控制指标时所面临的

更新周期长、计算区域被限定的难题。并且 ,从土水比

的定义来看 ,只要开采地下水 ,就会引起地面沉降 ,符

合当前已多年持续地面沉降的天津地区实际情况。

41212 　土水比指标的控制条件

结合表 2 中的危险性评估参数体系 ,天津土水比

指标的控制条件因区而异 ,主要分为中心市区及低海

拔滨海地区、郊县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三类。

中心市区和滨海地区是天津土水比安全级别最

低、沉降危害敏感度最高的地区 ,中心市区是政治文化

中心 ,滨海地区内海拔低 ,即便各年土水比不大 ,但只

要开采地下水即损失土体和地面标高 ,其累计损失量

就严重威胁着陆地资源 ,并可能与天文大潮灾害相叠

加 ,造成海水大范围倒灌现象 ,灾害严重。土水比指标

宜控制为 0 ,即必须全面禁采。首先从行政区域内部

来保证沉降不因内部开采而发生 ,减缓地面沉降 ,至于

禁采之后仍然存在的地面沉降 ,要求必须采取进一步

的影响区域分析 ,完全禁采影响区域内的地下水。

郊县城镇地区沉降危害大 ,在具备可替代地表水

源的前提下 ,要求尽量减少地下水开采 ,土水比指标控

制在 20 %以下 ,确保地下水资源保证率。

农村地区沉降灾害相对较小 ,土水比安全级别高。

建议土水比指标控制为 P < 50 % ,以保证地下水不枯

竭、不引起显著生态地质灾害 ,区域地面沉降将不会造

成大的危害。

41213 　土水比控制条件下的开采量计算

制定合理开采量 ,以保证土水比维持在目标水平 ,可

利用多年的开采量和土水比值累计进行相关分析计算 :

∑
n

i = 1
Pi = a ·∑

n

i = 1
Qi + b (7)

式中 : i ———年份序列 ,第 1 年为 1 ;

n ———年份序列的总长度 ,要求 n ≥5 ;

Pi ———相应顺序年份的土水比 ;

Qi ———相应顺序年份的开采量 ( ×10
4
m

3 ) ;

a , b ———分析计算参数 , a 量纲 ( ×10
- 4Πm

3 ) 。

尽管上式中土水比值 ( P) 理论上要求是必须包含

影响项 F ,即必须考虑研究区外地下水开采对区内地

面沉降的影响 ,但考虑到周边区域地下水开采对区内

地面沉降的影响程度在较短年份内相差不大 ,可视为

定值 ,并且 ,公式 (6) 和公式 (7) 中 Q 以及最终预测值

均为研究区内开采量 ,故 F 值对相关分析计算和预测

结果没有影响 ,可不考虑区外地下水开采对区内沉降

的影响。

天津某区 1996～2006 年累计开采量和累计土水

比值的相关分析结果见图 4 ,相关系数 R 达 01995 ,超

过临界相关系数 ,限定 2007 年土水比为 20 % ,计算出

2007 年的开采量应控制为 490 ×10
4
m

3 。

图 4 　天津某区累计开采量与土水比相关分析图

Fig.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ccumulative exploitation and

ratio of soil loss to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5 　结论

针对天津地面沉降分布范围广、沉降持续时间长、

沉降速率大的特点 ,本文提出了土水比概念。在实际

工作中直接利用精确的地面沉降监测数据和各级水利

部门地下水开采量统计资料来计算。

天津沉降区的计算结果显示 ,土水比可以检验地

下水开采量数据的统计精度 ,指示地下水资源补给及

土层释水条件和地面沉降的严重程度 ,并且土水比值

范围可以反映地下水资源的保障程度 ,由此可建立郊

县和农村沉降地区的地质灾害评价参数体系。

在天津地面沉降的防治工作中 ,控制地下水开采

是最主要的措施。利用土水比作为指标来界定控沉所

需的地下水压采程度 ,改进了以往仅参照地下水允许

开采量的工作思路。对中心市区及低海拔滨海地区、

郊县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分别制定土水比指标的控制

条件 ,并通过建立累计土水比和开采量的相关分析模

型来计算开采量 ,可直接指导地下水开采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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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total of 611 soil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top soil (0～20cm deep) for examin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soil total nitrogen in Shucheng County , Anhui Province. Our objectives were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in the
precision of Kriging interpolation in different topographical units and number of samples. Semivariograms of
geostatistics indicate that the total soil nitrogen had a relatively goo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in the study area.
With the increasing sampling densities , the Normalize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NRMSE) decreased , and
precision of Kriging interpolation increased. Under the same sampling density , the accuracy of Kriging
interpolation in the mountain area , hilly land , mound area and plain area increased orderly , indicating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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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i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opography and sampling densiti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urac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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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of soil loss to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in the Tianjin land subsidence area
DONG Ke2gang , WANG Wei , YU Qiang , ZHOU Jun , LU Yang , YI Chang2rong , ZHEN Yu2ping

(Land Subsidence Control Office of Tianjin City , Tianjin 　300061 , China)

Abstract : Land subsidence in Tianjin occurs in a wide region and at a great rate. Since the lack of reconnaissance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forbid have been the major problems and can not be solved at
present , a new term called the“ratio of soil loss to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is recommended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nception and calculation of the ratio , it is clearly seen that the ratio can be used to test the veracity of
statistical data on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 indicate the condition of groundwater recharge and drainage from clay
soil , and reflect the seriousness of land subsidence and the guarantee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addition , it is an
advocate to use the ratio to achieve the rational amount of groundwater exploitation with correlation analysis.
Key words : Tianjin ; land subsidence ; ratio of soil loss to groundwater2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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